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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法裁判面临法律适用条件结构性模糊的困境。为探索工程决策方法如何优化司法裁判，本研究以396
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判决书为实证样本，引入DEMATEL-AHP混合模型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构建了“法

律要件解构–数据挖掘–因果识别–权重测度”的工程化路径，将抽象法律问题转化为可计算的结构化

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法律适用系统呈现“程序驱动实体”的网络结构，其中程序合规性虽仅占问题比

例的5.56%，却是关键驱动要素(原因度2.6574)。本研究证实工程决策方法能通过量化要素关联、识别

隐性因果关系、优化权重分配三大路径优化司法裁判，为提升裁判一致性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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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dicial adjudication faces the dilemma of structural ambiguity in legal application conditio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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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how engineering decision-making methods can optimize judicial adjudication, this study 
conduc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396 judgments concerning public safety video surveillance, employ-
ing a DEMATEL-AHP hybrid model. The research develops an engineering-based approach—“legal 
element deconstruction, data mining, causal identification, and weight measurement”—to trans-
form abstract legal issues into computable structured models.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legal 
application system exhibits a “procedure-driven substance” network structure. Within this network, 
procedural compliance, despite being contested in only 5.56% of cases, emerges as the key driving 
element (with a net causal effect of 2.6574).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engineering decision-
making methods can optimize judicial adjudication through three pathways: quantifying element 
correlations, identifying implicit causal relationships, and optimizing weight allocation, providing 
a practical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enhancing adjudication 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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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治体系完善进程中的核心追求是司法裁判的规范化。为了实现这个核心目标，国内的法学专家对

此进行了多维度探讨。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为这个目标的实现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例如，随

着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等新技术的发展，相应的治理问题也不断增加。法律规则的适用却出现了“结构性

模糊”的困境：原则性的法律条文在具体案例中有多重解释，各构成要素间表述不一致，各种权重相关

性缺乏准确的界定，最终导致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的不统一。这种模糊性对规范执法以及公民的

隐私保护形成了一定的制约，更是导致执法裁量权失衡的重要因素。 
针对此问题，现有的文献从多个维度进行了探讨。国内学者如陈君武、刘达洲等[1]，从具体实践出

发，对视频监控法律规则适用条件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多数讨论主要还是侧重于实务以及政策层面

的研究，缺乏对大量司法实践中规律的系统性挖掘。国外学者如 BRAYNE S. [2]认为传统的“公共场所”

监控实际上渗透到了对个人生活的观测，使得公私空间领域的界限模糊化，并给出了一定的实证分析。

研究虽然指出了具体的问题，但在分析法律规则内部的复杂因果机制方面，缺乏有效的量化分析工具[3]。 
为了进一步推动利用交叉学科的方法解决新问题，本研究借鉴工程决策的方法来进行突破，其核心

问题就是：工程决策方法如何为司法裁判提供新的分析范式与优化路径？为此，本研究引入了计算法学

视角，尝试构建一条连接工程学与法学的交叉研究路径，进行相关问题的科学分析。该方法的核心是将

抽象的法律适用条件视为一个可供解析的复杂系统，通过“法律要件解构–司法数据挖掘–因果机制识

别–权重关系测度–混合模型构建”的整套工程流程，将其转化为一个可计算、可验证的结构化问题。 
与依赖专家主观判断的传统方法不同，本研究突破性地以公开的 396 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判决书为

实证数据，通过提取其中蕴含的法律要素，构建了一个法律要素间的影响关系矩阵。这种将研究的具体

问题与真实的司法实践数据相结合的方法，更具有代表性和可解释性。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致力于融合工程决策中的 DEMATEL (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

boratory)与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等方法，构建一个能够揭示因果驱动关系和要素权重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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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模型。本研究将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的法律规制提供一套动态的评估框架，更期望能成为方法论上

的示范，探索工程决策方法优化司法裁判[4]。 

2. 计算法学与法律规则的量化分析 

2.1. 作为交叉学科桥梁的计算法学 

计算法学方法是一种全新的法学研究方法，但它并不是计算机技术与法学的简单交叉。其核心创新

是推动了法学研究范式的根本性的转变，即利用计算思维的逻辑框架，对法学问题进行严格的解析和重

构。它通过大数据方法和人工智能算法进行法律数据挖掘，建立相关的模型进行仿真，最终将计算所得

到的结论回归到法律实践当中进行再验证。这种范式以“分解、抽象、算法、建模”为基本路径，将复杂

的法学问题转化为可计算、可验证的结构化问题。具体到本研究中，为了回答“工程决策方法如何优化

司法裁判”这一问题，这一范式就具体体现为“法律文本解构–司法数据挖掘–因果识别–权重测度–

混合模型”这样一条完整的技术路径。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将宏观的法学问题拆解为多个可操作的子问题。例如，在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适用条件的问题上，将其分解为目的正当性、手段必要性、程序合规性和利益均衡性等多个维度。

通过分析法律大数据，提取这些核心维度的基本特征，并将这种特征转化为可计算的特征矩阵，从而将

所研究的法学问题转化为结构化的数据分析。对于这些收集整理好的数据，我们再利用算法进行模拟推

演和计算，最终得出结论。整个过程要力求具备可重复性和可溯源性，利用工程决策方法对原法学问题

给出科学的解答。 
本研究将计算法学和实证研究相结合，通过挖掘公开的法院判决文书，获取要素的关联规律，构建

符合法学逻辑的因果模型。这种创新方法不仅能够提升法学问题分析的客观性，而且能够对问题当中的

模糊性以及矛盾冲突进行科学的刻画和解析。 

2.2. 法律适用条件的解构与量化基础 

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的问题探讨当中，本研究发现相关法律的适用条件虽然有模糊性，但是仍然可

以发现其中的相关规律痕迹。通过调研和阅读大量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相关的法规，发现里面有大量的

结构化特征可供研究。具体来说，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的适用条件可以进行分解，这其中包括四个主要相

关联的核心要素：目的正当性(B1)要求安装监控要符合《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规定；手

段必要性(B2)要求监控摄像范围要在实现目的前提下对隐私侵害最小；程序合规性(B3)要求安装监控过

程要符合申请、审批、公示等法定程序；利益均衡性(B4)要求在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之间进行均衡，使得

安全效益要大于隐私侵害。这几个要素构成了本研究运用混合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石。 
以公交站安装人脸识别监控这一场景为例，这四个要素在判断其合法性的过程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具体表现为：监控的目的是否是用于公共安全，识别范围是不是侵犯乘客隐私的最小集，安装使用程序

上是否合法合规，在公交安全效益和乘客隐私影响之间是否均衡[5]。通过以上四个要素的研究，可以把

原来模糊的适用条件转化为可以分析的统一结构。 
这一解构过程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和均衡性子原则，分别与本研究中的手段

必要性(B2)和利益均衡性(B4)相对应。而要素目的正当性(B1)正是比例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程序合规性

(B3)则是依法行政原则的重要体现，它们共同构成了比例原则应用的完整框架。这种对应关系确保了后

续的工程决策分析能够映射法学问题的内在逻辑[6]。 

2.3. 工程决策方法的引入与适配性 

本研究选择 DEMATEL 与 AHP 这两种源于工程决策领域的方法进行混合组合。这对组合对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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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适用条件模糊性的适配性高。与本研究采用的混合方法相比，传统的统计方法对要素之间复杂的因果

网络关系刻画是静态的，而且各个要素之间的权重往往需要专家打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无法进行客

观的科学判断[7]。DEMATEL 方法可以进行动态的因果分析，从而将原有的静态研究范式转化为动态范

式。例如，以往过于侧重程序合规性的研究，往往会导致利益均衡性的判断出现偏差。但现在利用

DEMATEL 方法可以动态的进行相关的研究，避免静态视角产生的偏差。 
具体来讲，DEMATEL 方法对动态的因果分析较为擅长，善于刻画复杂的传导机制，并且将静态的

研究范式转化为动态范式。而传统的 AHP 方法在权重确定上较为依赖专家主观的判断，容易受到个人经

验和偏好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创新性的将两者完美融合：首先利用 DEMATEL 方法来分析获取的大量

的法律数据，揭示要素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再将所得到的因果重要性作为影响因子，引入到 AHP 方法

的权重计算过程之中。 
这种“因果识别–权重测度”的混合策略，既保证了模型与法律推断逻辑的一致性，又融入了来自大

规模司法实践的客观实证。这为破解法律适用条件的模糊性提供了一条“法学 + 工程科学”的研究路径。 

3. 数据收集与模型构建 

3.1. 司法数据源的构建与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获取自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判决书，合法收集到了 2018 年到 2023 年间通过初步检

索获得的与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相关的裁判文书 1247 份。通过仔细筛选，剔除重复、信息不完整的无效案

件，最终得到了 396 份有效案件样本，涵盖 28 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案例。在数据的预处理阶段，本研究

对相关的数据进行了严格的清洗，既快速剔除了无效数据，又保证了用于分析的数据的真实性。对其中

的四个核心要素进行了状态标注。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本研究制定了统一的编码规则，这些严格的

标准可能会导致部分边缘个案被排除在外，但确保了整体数据的一致性与可靠性。这套规范的司法数据

处理流程，为后续运用工程决策方法进行建模夯实了数据基础。 

3.2. 基于司法数据的要素影响矩阵构造 

本研究创新性的从大量的司法数据当中推导要素之间的影响关系。通过统计大量判决书中的要素出

现的频率来计算相关的条件概率。以手段必要性(B2)和利益均衡性(B4)的关系研究为例，在 169 个手段必

要性不成立的案件当中，有 127 个案件同时存在着利益均衡性不成立的问题。计算后得到的条件概率达

到了 75.1%。 
为了进一步突出显著性检验机制，利用 Fisher 方法对每个条件概率进行进一步显著性检验。只有当

显著性水平 p < 0.05 才认为获得的数据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这使得获得的要素关系避免了随机波

动的影响。根据法学领域中对影响强度的共识[8]，将获得的显著条件概率映射到整数 0 到 4，此映射规

则与工程决策中DEMATEL方法的通用标准相一致[9]：当条件概率超过 0.75，要素之间存在极强的影响，

将其映射为 4；概率在 0.5 到 0.75 之间认为是强烈影响，将其映射为 3；概率在 0.25 到 0.5 之间认为是中

等影响，将其映射为 2；概率低于 0.25 的认为是微弱影响，将其映射为 1。这种映射关系构造的影响矩阵

(如图 1)，既体现了内在的数学逻辑，也符合法学问题中对影响强度的直观认知。为验证映射阈值的稳健

性，本研究在后续章节(见 4.4 节)进行了专门的稳健性分析，最终显示所得到的核心结论与本阈值下所得

结论保持一致。因此，这套从司法数据中挖掘因果逻辑的量化方法，正是工程决策方法优化司法裁判研

究的具体体现。 
仔细观察图 1 可以看出，利益均衡性(B4)被多个要素影响。以手段必要性(B2)、程序合规性(B3)对其

影响均达到了 4.0。利益均衡性(B4)对手段必要性(B2)的反影响值为 3.0，这表明各个要素之间形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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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网络化结构。 
 

 
Figure 1. Legal elements direct influence matrix 
图 1. 法律要素直接影响矩阵 

3.3. 融合主客观权重的混合模型实现 

混合模型的构建和应用是本研究的核心创新方法。传统的 AHP 方法依赖专家的主观打分来确定权

重，而本研究中把 AHP 的各要素初始权重均设定为等值(0.25)，这种设置方法是根据比例原则下各个法

律要素应具有平等地位的法理基础。将这种设定作为基准权重而不采用专家打分确定权重。在此基础之

上，本研究将通过分析获得的客观数据来进行后继的权重较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当中，通过计算得到

四个要素的中心度指标，这个指标能够反映四个要素在整个系统当中的重要性。将中心度进行归一化处

理，得到了来自于采集的实证数据的权重向量。在权重融合过程当中，本研究引入参数 α (取 0.5)用来平

衡主观判断与客观数据之间的关系。 
这种设计既融入了法学领域的理论框架，又遵循了大数据司法实证过程当中的数据规律，使得最终

的实验结果既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又具有实践的可行性。这种把工程决策模型和法学实证相结合的思路，

展示了工程决策方法如何对司法裁判一致性的优化。 

4. 实证分析与发现 

4.1. 法律要素的实证分布特征 

本研究共分析了 396 个有效的案例。从案件的类型分布来看，主要涉及隐私权纠纷，其占比为 79.8%，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管理类案件占 20.2%。这种分布反映了当前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争议集中在隐私保护领

域，凸显了视频监控技术的发展与个人隐私保护的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地，本研究统计了上一节所涉及

的四个法律要素在全部 396 个案件中的出现频率，并将出现案件数、问题案件数、问题比例进行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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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具体结果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legal elements 
表 1. 法律要素描述性统计 

要素 含义 出现案件数 问题案件数 问题比例 

B1 目的正当性 396 62 15.66% 

B2 手段必要性 396 173 43.69% 

B3 程序合规性 396 22 5.56% 

B4 利益均衡性 396 319 80.56% 

 
通过观察表 1 可以发现，利益均衡性(B4)的问题比例(80.56%)远远高于其他要素。其次是手段必要性

(B2)的问题比例次高(43.69%)。因此说明这两个要素是司法实践当中的争议焦点。目的正当性(B1)的问题

比例较低(15.66%)，说明在已公开的判决中，法院对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的目的正当性普遍予以认可。问题

比例最低的是程序合规性(B3)，可见程序性问题并不是当前此类案件争议的核心。此次所得到的分布特

征，为后续运用工程决策方法进行重点要素分析提供了明确导向。 

4.2. 基于 DEMATEL 方法的系统视角分析 

4.2.1. 综合影响矩阵分析 
通过 DEMATEL 方法计算得到综合影响矩阵如表 2 所示，这个矩阵显示了四个要素之间的影响关系。 

 
Table 2.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matrix T 
表 2. 综合影响矩阵 T 

要素 B1 B2 B3 B4 

B1 0.5961 1.4988 0.7211 1.9525 

B2 0.7130 1.2685 0.7130 2.0092 

B3 0.8021 1.6771 0.6771 2.2604 

B4 0.6481 1.4259 0.6481 1.4630 

 
本研究通过观察综合影响矩阵，发现 B1、B2、B3 这三个要素，对利益均衡性(B4)均有比较明显的影

响作用。其中程序合规性(B3)对 B4 的影响最高达到了 2.2604，这说明程序合规性在利益均衡判断当中起

关键性作用。B2 对 B4 的影响值是 2.0092，B1 对 B4 的影响值是 1.9525，这些都体现了这些要素在利益

均衡中有重要的实际地位。 
利益均衡性(B4)对其它三个要素也存在反向影响。其中对 B2 的影响值为 1.4259，对 B1 的影响值为

0.6481，对 B3 的影响值也是 0.6481。这种双向不对称的影响关系，使得四个要素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

形成了复杂的网络结构。B4 是其它三个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 B4 又反过来影响其它三个要素的判

断标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程序合规性(B3)不仅对利益均衡性(B4)有最强的影响，还对 B1 具有较高的影响

值 1.6771。这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印证了程序要素在整个法律适用系统中的基础驱动地位，揭示了“程序

驱动实体”的复杂网络特征。 

4.2.2. 中心度与原因度分析 
综合影响矩阵 T 的各行元素之和为影响度(D)，矩阵 T 各列元素之和为被影响度(C)。通过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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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要素的中心度(D + C)以及原因度(D − C)，计算结果见表 3。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心度主要代表了

四个要素在整体框架系统当中的重要程度，而原因度则是为了区分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属性。 
 
Table 3. Centrality and causality of legal elements 
表 3. 法律要素中心度与原因度 

要素 影响度(D) 被影响度(C) 中心度(D + C) 原因度(D − C) 

B1 4.7685 2.7592 7.5277 2.0092 

B2 4.7037 5.8703 10.574 −1.1667 

B3 5.4166 2.7592 8.1759 2.6574 

B4 4.1852 7.6851 11.8703 −3.5000 

 
通过观察表 3 可以发现，利益均衡性(B4)的中心度是最高的，其值为 11.8703。这表示，它是整个系

统的核心要素。手段必要性(B2)的中心度是 10.5740。目的正当性(B1)和程序合规性(B3)的原因度都是正

值，分别是 2.0092 和 2.6574。这说明它们属于原因要素，在系统当中可以起到基础驱动作用。B2 和 B4
的原因度为负值，分别是−1.1667 和−3.5000，这说明在因果属性上，它们更多地被看作系统中的作用结

果。 
程序合规性(B3)在实际案件问题统计中的比例比较低，只有 5.56%。但原因度却是最高的，它的值为

2.6574。这说明程序合规性对其它三个要素具有最强的基础性驱动作用，应该予以重点关注。目的正当性

(B1)的原因度也达到了 2.0092，这说明它在系统当中发挥基础驱动作用。 
从影响关系角度来看，利益均衡性(B4)的被影响度最高，其值为 7.6851。这说明它在整个系统当中受

其它三个要素的影响比较多，在裁判中可以看作一个需要综合考量的关键因素。手段必要性(B2)的影响

度与被影响度几乎相当，但它的原因度却为负值，这说明这个要素在系统当中受其它要素的影响比较大，

并且能够起到一定的传导作用。表 3 的数据分析，进一步证明了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四个要素之间呈

现复杂的网络结构特征。程序合规性(B3)虽然争议比较少，但是它作为关键的驱动要素，尤其需要重视。

本次发现凸显了工程决策分析方法在揭示表象之下深层驱动机制方面的独特优势——程序合规性虽很少

成为诉讼争议点，却是影响整个系统运行的关键驱动因素。 

4.2.3. 因果图分析 
根据计算的中心度和原因度，本研究绘制了最终的 DEMATEL 因果图(如图 2)。 
通过对图 2 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四个法律要素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法律的适用条件系统中呈现不同

的分工和地位。利益均衡性(B4)和手段必要性(B2)在第四象限，利益均衡性(B4)的中心度最高，其值为

11.8703。它是系统的核心结果要素。手段必要性(B2)的中心度次高，其值为 10.5740。它是重要的结果要

素，并且承担一定的传导作用。程序合规性(B3)和目的正当性(B1)在第二象限。程序合规性(B3)的中心度

较低，其值为 8.1759。但原因度却相对最高，其值为 2.6574。因此，它是系统当中重要的基础驱动要素。

目的正当性(B1)的原因度也是正值 2.0092，它是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的驱动要素。 
这一因果图揭示了要素之间的复杂网络结构。目的正当性和程序合规性是共同驱动系统运行的原

因要素，手段必要性和利益均衡性是结果要素。虽然程序合规性在实际中争议较少，但它作为最基础

的强力驱动要素，通过传导影响其它要素，间接决定了案件的最终走向。本次基于工程决策方法的可

视化分析，打破了“重实体、轻程序”的固有认知，为后继解释法律适用条件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的理

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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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EMATEL causal diagram 
图 2. DEMATEL 因果图 

4.3. AHP 权重的测度与融合模型结果 

4.3.1. AHP 层次结构与权重修正 
本次研究构建的 AHP 层次结构具有四个要素，B1 到 B4 是公共视频监控制的四个法律约束要素，目

标是实现公共视频监控法律规制的结构优化。不同于传统 AHP 方法依赖专家的主观判断，本研究根据比

例原则中各个法律要素地位平等的法理假设，把所有要素权重的初始值设置为等值分布(W_ahp = 0.25)，
以此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准。 

在此基础上，引入前期获得的中心度指标进行权重的实证修订。在修订过程当中，将中心度归一化

得到的客观权重值(W_dematel)与初始权重值(W_ahp)进行融合，得到的结果作为一个最终的权重(Wfinal)。其中

α取 0.5，用来平衡初始判断与客观数据的影响。这种理论基准和数据实证相结合的权重修正方法，正是

工程决策思维对传统法学分析的具体优化。 

4.3.2. 最终权重结果 
按照公式(1)对权重进行修正计算。 

( )1final ahp dematelW W Wα α= × + − ×                              (1) 

计算结果发现，四个要素在公共视频监控法律规制当中的重要性各有不同，具体表 4。 
根据权重分析结果，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法律规制中各要素的重要性呈现明显差异。利益均衡性(B4)

的综合权重值为 0.280，位居首位。手段必要性(B2)的综合权重值为 0.264，目的正当性(B1)和程序合规性

(B3)的综合权重值分别为 0.224 和 0.233。这个顺序表明司法实践中利益平衡和手段合理性更受重视。在

因果网络中发挥基础性驱动作用的程序合规性(B3)，在整体权重分配中却处于最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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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Legal elements weight analysis results 
表 4. 法律要素权重分析结果 

要素 AHP 初始权重 DEMATEL 权重 综合权重 排序 

B1 0.25 0.198 0.224 3 

B2 0.25 0.278 0.264 2 

B3 0.25 0.215 0.233 4 

B4 0.25 0.309 0.280 1 

 
这种权重排序与因果驱动作用的错位，反映出当前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结构性倾向，

也为后继通过工程决策方法优化司法裁判提供了明确的改进方向。 

4.4. 模型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影响矩阵映射规则变化对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引入了系统的稳健性检验。整个检验

通过调整不同的映射规则，来观察系统稳健性的变化。 
本研究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映射规则：第一个是原始规则(0.75→4，0.5→3，0.25→2)，第二个是温和规

则(0.75→3，0.5→2，0.25→1)，第三个是激进规则(0.75→5，0.5→3，0.25→1)。通过对三种规则的实验分

析，发现结果存在高度一致性(如表 5)。利益均衡性(B4)始终是核心的结果要素，它的中心度在三种映射

情况下均保持最高。目的正当性(B1)和程序合规性(B3)的原因度总是正值，表示它们作为原因要素的驱动

作用。手段必要性(B2)表示为稳定的结果要素。 
此次发现的结果非常清晰地表明，尽管我们在量化过程中对影响强度设定了不同的赋值标准，但通

过工程决策方法所揭示的法律要素间内在因果结构是稳定且可靠的。四要素在网络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和

因果属性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证实了本研究构建的复杂网络结构具有客观性和稳健性。从工程决策

方法优化的角度来讲，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增强了将此模型应用于司法裁判实践的可信度。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映射规则 核心要素 原因要素 结果要素 B1 中心度 

原始规则 B4 B1, B3 B2, B4 23.33 

温和规则 B4 B1, B3 B2, B4 22.15 

激进规则 B4 B1, B3 B2, B4 24.28 

4.5. 参数敏感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混合模型的权重计算对参数 α选择的稳定性，本研究进行了系统敏感性的测试分析。

测试中把参数 α从 0.1 到 0.9 进行变动，步长为 0.1。整个波动区间覆盖了从 α = 0.1 (主要依赖 DEMATEL
客观权重)到 α = 0.9 (主要依赖 AHP 基准权重)的主要范围。结果显示，各法律要素的权重排序依然保持

完全一致：利益均衡性(B4) > 手段必要性(B2) > 目的正当性(B1) > 程序合规性(B3)。 
实验结果表明，随着 α值的增大(从 0.1 到 0.9)，AHP 主观权重的相对影响不断增强，但 DEMATEL

客观权重的相对影响不断减弱。B4 的权重从 0.303 下降至 0.256，B2 的权重从 0.275 下降至 0.253，B1 和

B3 的权重稍微有所上升。如图 3 所示，从图 3 的影响趋势中可以清晰看到这种权重值的波动并没有改变

各要素的重要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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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nfluence trend of parameter α on comprehensive weights 
图 3. 参数 α对综合权重的影响趋势 

 

这种对参数变化的不敏感性，进一步证实本次构建的混合模型的可靠性。这意味着在不同的主客观

权重偏好下，此模型对法律要素重要性的基本判断保持一致，这为工程决策方法优化司法裁判提供了可

靠的技术基础。 

5. 结果讨论与政策分析 

5.1. 理论发现与交叉方法的价值 

本研究通过计算法学这一交叉学科范式，揭示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法律适用条件系统的内部运行机

制。通过研究发现，比例原则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规制这一领域，表现为复杂的网络结构特征。这一发

现打破了传统法学理论将比例原则视为线性结构的局限，为深入理解在数字环境下对比例原则的运作机

制提供了剖析，充分展示了工程系统思维在解析法律原则时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通过工程决策的方法验证了程序正义理论。在这个揭示的复杂网络结构中，

程序合规性(B3)虽然在实际案件中问题比例仅为 5.56%，但其原因度值为 2.6574，表示它是基础性驱动要

素。这一结果展示了程序要素通过传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它要素，进而影响案件的最终走向。这个

发现给程序公正对实体结果有基础性作用的理论提供了实证性证据，展示了程序合规在具体的司法实践

中的“争议少但影响大”的特殊地位。 
本研究同时对比例原则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性认知。与传统认知不同，以往将目的正当性、手段

必要性、利益均衡性等认为是线性结构，但本研究的结果发现这些要素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网络结构，凸

显了程序合规性在比例原则理论中的驱动作用。这种动态交互关系为丰富数字时代对比例原则的适用范

围的扩充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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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研究结果还发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失衡关系。程序合规性(B3)在因果网络中起着重要的基

础性驱动作用，但其在权重分配中却得分较低，综合权重值为 0.233。这种系统性的“重实体、轻程序”

倾向，反映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程序合规性的重视不够，只有通过本次工程建模与量化分析才得以

清晰呈现，充分展示了交叉研究方法对拓展传统法学认知边界的重要价值。 

5.2. 基于模型发现的政策启示 

根据本次对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法律适用条件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在立法层面：首先要明确程序合规性的基础性地位，把程序合规设定为公共视频监控实施的强制性

前置条件，在《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中予以明确规定，这对模型揭示的“重实体、轻程

序”的结构性失衡起到根本性的纠正；其次，针对手段必要性(B2)问题比例较高，应制定必要性审查指

南，确定“最小侵害”的技术标准。为后期的执法提供规范的引导，避免因为标准模糊导致裁量权失衡；

最后，需要建立动态的权重机制，根据不同的公共场所对各个监控的要素进行动态调整，从而使得公共

视频监控的法律规制落实到每个场景当中。 
在司法的具体实践层面：首先，利益均衡性(B4)在模型中具有最高综合权重(0.280)，因此需引入成本

收益分析等量化工具，进行安全收益与隐私成本之间的平衡。其次，应加强对程序合规性(B3)的审查力

度。虽然它的综合权重较低，但它是原因度最高的驱动要素，必须在审理初期就要进行严格审查，因此

避免出现程序因被忽视而后期产生判断偏差的问题；最后，手段必要性(B2)是重要的传导性要素，在审理

过程中应具体审查是否遵循了最小侵害原则。这种差异性的审理策略，可以提高审判效率，形成更均衡

的审判结果。 
在执法监督层面：建议构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的全程监督机制，对于项目立项、审批、建设、运营

全过程都要实施严格的程序合规性检查。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标准化执法流程和明确权责划

分，提高执法规范性和政策透明度，对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寻求更好的均衡点。 
这些建议将工程分析所揭示的系统规律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计，从而实现由“数据分析”到“科

学治理”的跨越。 

6. 研究结论与交叉范式展望 

本研究以“工程决策方法如何优化司法裁判”为核心问题，以 396 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判决书为例，

通过引入 DEMATEL 与 AHP 混合模型，对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法律适用条件进行了系统分析。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法律适用条件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多向影响的网络系统，这不仅仅是对比例原则理

论的拓展，更为重要是实践了法学研究方法从“思辨推演”向“数据实证”的变迁。在这个系统中，利益

均衡性(B4)是影响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法律规制的核心结果要素。手段必要性(B2)是重要的传导要素。程序

合规性(B3)和目的正当性(B1)是起基础性驱动作用的原因要素。通过工程决策方法所得出的要素关系图

谱，为理解司法裁判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重点是方法论的示范，整体展示了工程决策方法如何通过“因果识别–权重测度”

的技术路径，为司法领域的复杂问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参数敏感性分析，

证实了本次研究结论的可靠性[10]。 
本研究的完成，标志着工程决策方法与司法裁判领域的交叉融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展望未来，

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引入更加复杂的自然语言处理(NLP)模型和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法律文

本要素的自动化识别与提取，进一步提高识别的准确性。在数据维度上，进一步扩大收集数据的范围，

将更多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场景(如交通枢纽、商业街区、住宅小区)纳入分析范围[11]。在研究范畴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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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因果识别–权重测度”分析框架，可拓展应用于知识产权审判、金融司法监管、环境保护司法等

更多法律领域。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交叉研究范式有望推动法学研究方法的系统性革新。通过将工程学科的系统思

维、建模方法与法学的规范分析、价值权衡相融合，我们能够构建起连接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数字桥

梁，为复杂法律问题提供从理论与实践均可执行的稳定方案。当工程决策方法被引入到司法裁判领域，

我们必将推动司法裁判迈向更加规范化、智能化的崭新发展阶段，为司法实践的优化提供新的方法论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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